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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总结中国农村社团和群体性抗争活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

通过随机抽样数据的定量分析，描述了民间社团在中国农村的发育情况，重

点讨论了具备两个性质的“农村半独立社团”。第一，社团的实际负责人不

是政府官员或村干部;第二，社团的重大决策不需经由基层政府或村干部批

准。实证研究发现，当这些“半独立的社团”具备了社会纠纷调解职能时，就

可以有效地削减村庄的大规模群体性上访，而由官方控制的负责治保或民调

类的社团却无法达到同样的效果。文章结合实地调查的经验，对该实证发现

的现实机理及其政策含义进行了多方面探讨。
关键词:农村社团 群体性上访 纠纷调解

一、导 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但频发于中

国农村的个体性和集体性抗争日益成为转型时期不可忽视的社会问

题。社会冲突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如果缺乏缓解矛盾的机制和结构，那

些小规模、低烈度的冲突就可能发展为大规模、高烈度的社会运动乃至

暴力革命。托克维尔在其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民间团体

对于维护 社 会 稳 定 具 有 显 著 的 积 极 作 用 ( Tocqueville，2000:513 －
515);而政治社会学家康豪瑟(W. Kornhauser) 通过对集权主义的研究

也断言，发达的中层组织能够降低社会中发生大规模运动和革命的可

能性(赵鼎新，2006:240)。在当今中国农村社会，那种广泛存在于西

方国家的正式而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并不常见;①相反，一些边界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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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简单、结构松散而且乡土气息浓重的社团，却在许多村庄发挥着不

容忽视的社会作用。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社团”意指“各种群众性的组织”，

而本文中所使用的“农村社团”概念则泛指中国农村中各种类型的民

间组织。这些组织不同于农村政权和农村企业，可能是由农民自发形

成的，可能是承袭传统而存在的，也可能是由政府主导创立的。本文意

在于探讨这些农村社团对村庄群体性上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合本

文的研究重点，我们将中国农村社团的既有研究文献简单梳理如下。
1. 学者们对“中国农村社团是社会资本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的看

法基本不存疑义，并普遍认为这些社团目前存在着发育不良的状况。
例如，钟涨宝等(2002)将中国农村社团界定为“农村组织社会资本”，

指出其具有不可转让性、公共物品性、投资收益不确定性和个人特质依

赖性等特点，并认为现阶段大部分此类社会资本在农民实际生活中尚

未发挥出应有的正功效;而李良平(2006) 则认为，我国对民间社团实

行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体制不仅门槛高、限
制多、监管不利，而且反映出保守的指导思想，制约了第三部门的发展，

导致我国各类农民组织的发展缓慢。
2. 学术界对于中国农村社团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持有不同看法。大

部分学者对农村社团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一些学者在承认其正面功效

的同时，亦指出了农村社团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赵立新(2005) 基于

对山东 6 市的调查指出，农村团体为人们扩大沟通范围和增进沟通深

度提供了环境。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来自志愿性团体内部

个体之间的规范化、习惯性互动，而这些团体通过推动个体之间的合

作，促进了社会信任的形成和提高。蔡晓莉通过对山西、河北、江西和

福建 4 省 316 个村庄的调查指出，宗教和宗族组织对中国农村公共物

品的提供具有重要作用(Tsai，2001)。甘满堂(2007) 从宗教社会学的

角度分析了福建民间信仰的社会组织特征及其在社区公共生活中的意

义，发现当地老年协会以村庙为活动场所，通过组织演戏、放电影以及

说服富户捐款等方式兴办了很多福利事业，不仅提供了一般意义上的

公共产品，更有助于提升乡村社区的凝聚力。李保平(2006) 则认为，

当农村社团内聚力过大、社团成员间信任感过强时，社团内的社会成员

可能会对社团外的其他社会成员产生排斥，因此从总体上看有些社团

反而不利于实现整个社会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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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既有文献中对农村社会冲突的关注较多，但对于农民抗争活动

的社会机制则讨论得尚不充分，尤其缺乏对中国农村社团与农村群体

性上访关系的研究。① 对于中国农村抗争活动的既有文献，可以从两

个方面进行总结。
首先，已有大量文献分析了农民抗争活动的发展趋势及其社会、政

治影响。张厚安和徐勇(1995)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的先行者，他

们指出，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郭

正林(2001)、肖唐镖(2003)和赵树凯(2003)等学者较为详尽地概括了

中国农村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指出这些矛盾

已从普通的民事纠纷转变为以干群矛盾为诱因的政治冲突，且在表现

形式和手段上不断升级。王有春(2006) 将农村干群冲突总结为 4 个

方面，即:农民群众对乡村干部失去信任;乡村干部威信下降;村民和村

官情绪对立、矛盾加深;干群矛盾在一些地方已酿成严重冲突，殴打破

坏事件多有发生。既有文献对于农民抗争活动所引致的政治后果尚存

争论。应星(2007) 和吴毅(2007) 认为，农民集体抗争活动具有局限

性，强调不应过高估计类似行动的政治影响;于建嵘(2003，2008) 认

为，基层广泛的抗争活动虽然只在特定条件下才会引起较大政治动荡，

却可以限制政府的政策选择空间;胡荣(2007) 则指出，不断增加的进

京上访活动会导致中央政府威信的流失。
其次，农民抗争活动的行动机制也受到了多方面关注，具体研究主

要分 4 类。第一，就农民抗争活动的行动目标而言，欧博文和李连江较

系统地论证了农民在维权活动中“依法抗争”的行为特点(O'Brien ＆
Li，2006);于建嵘(2004) 则指出，当前农民的维权行动已从“依法抗

争”变为“以法抗争”，其行动的目的已不再是单纯的法律维权，而带有

十分明确的政治色彩;第二，就集体抗争活动的内部组织形式而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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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访是国家法律法规给予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力，公民进行上访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威胁社

会稳定的冲突与抗争;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个体上访其实表明公民试图在体制允许的框

架内解决问题。然而，现行法律法规并不鼓励群体性上访，《信访条例》第十八条更明确

指出:“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 5
人”。可见，规模大于 5 人的群体性上访并不属于体制允许的范围，而当公民采取这种方

式表达诉求的时候，实际已经逾越了体制所设定的框架，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

为抗争活动。在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下，较之于群体性上访，游行示威等更为激烈的抗

争活动不仅数量少，而且往往具有突发性;而本研究基于随机抽样的村级数据，群体性上

访可能比其他更为激烈的集体行动更适合作为反映农村抗争活动的变量。



星(2001)通过案例分析了集体抗争中组织者和参与者在行动逻辑上

的差异;第三，就维权者自身社会资本对其维权行动的影响而言，麦克

尔森通过大样本调查数据证明，家庭中存在一定政治网络的村民更有

可能到层级更高的政府部门上访(Michelson，2007);第四，就农民维权

领袖和维权组织的发展状况而言，于建嵘、李连江与欧博文通过典型案

例研究了农村政治冲突所催生出的“抗议领袖”和“维权组织”，但伯恩

斯坦和吕晓波则认为，鲜有证据表明那些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去的组

织能够长期存续 (Bernstein ＆ Lü，2003;于建嵘，2005;Li ＆ O'Brien，

2008)。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既有研究在分析中国农村的抗争行

动时，大多着眼于维权者，而较少探讨群体性抗争的社会组织环境;虽

然部分研究涉及维权组织对农民抗争行动的影响，但并未全面分析各

种不同类型的农民社团在社会动员和冲突化解中的角色。然而，在西

方研究社会运动的主流文献中，中层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却是无法被忽

视的重要研究视角;围绕中层组织和集体行动的关系，西方学术界出现

了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方面，以托克维尔、康豪瑟和福科为代

表的“比较历史学派”研究者通过对比不同社会的结构和稳定性指出，

中层组织能有效降低发生社会冲突和群体性抗争活动的可能性。其

中，托克维尔认为中层组织可以为不同社会阶层提供交流的平台，康豪

瑟指出中间组织可以限制“雅各宾式”的精英人物直接鼓动群众卷入

政治冲突，特劳认为中间组织有助于形成多样的社会价值并鼓励民众

与政府共同承担社会责任，普特南和福科则分别说明了中间组织对提

升社会信任程度的作用 (Tocqueville，2000: 190; Kornhauser，1968;

Traut，2000; Putnam 1993: 12 － 14; Fukuyama，1995)。另一方面，斯

诺和麦克亚当等研究者则通过观察 20 世纪 50 － 80 年代席卷北美和西

欧的民权运动认为，中层组织会显著提高群体性抗争活动发生的概率。
这些学者通过针对社会运动的实证研究指出，具有“网络效益”和“规

模经济”的中层组织可以显著降低发动群体性抗争活动的成本，有效

防止部分社会运动参与者的“搭便车”行为，并且能够将不同社会群体

和阶层中的社会运动积极分子整合起来，极大地便利了群体性抗争活

动的发生(Von Eschen et al. ，1971; Snow et al. ，1980; McAdam et al. ，

2001)。民权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实证主义研究者虽然激烈批驳了比

较历史学派的观点，但在赵鼎新(2006:184) 等更为晚近的研究者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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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两种看似泾渭分明的理论实质上并无相悖之处:前者试图解释大

规模、高烈度的革命性运动，后者则试图解释小规模、低烈度的改良性

运动;前者更为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后者则更加重视微观层面的

社会运动动员机制。
究竟哪种观点更符合当今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实际情况呢? 农村社

团对于村庄中的群体性抗争活动———特别是群体性上访———到底具有

何种影响呢? 这些社团又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实现这些影响的? 为回答

这些问题，本文利用笔者于 2005 年在全国 6 省( 福建、江苏、四川、陕

西、河北、吉林)调查收集的村级抽样数据，对农村社团的发育及其对

群体性上访的影响进行描述性统计和计量分析。①

二、中国农村半独立社团的发育现状

民间组织构成了西方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第三部门”，这些组织作

为部分社会成员的共同体，虽然不同于代表全民的政府和代表产权的

企业，但往往也是边界清晰、管理规范并且内部成员分工明确的正式组

织。尽管西方学术界对于“第三部门”的定义尚存分歧，但麦克雷恩的

观点却得了广泛认同。麦克雷恩认为，只有那些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

的、社会成员可以自由加入或者退出的组织，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上构

成“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McLean，1996: 74)。根据我们的实地观

察，当今的中国农村社会中罕有西方那种规范化的民间组织，以科技协

会等名义成立的大量农村社团仅仅徒有虚名，而真正活跃的组织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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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考虑到我国区域差异较大的事实，我们先将全国划分为 6 个大区，

在每个大区中随机抽取 1 个省份作为样本省份;在每个样本省份中，有 5 个县被随机抽

取作为样本县;在每个样本县中，有 2 个乡镇被随机抽取作为样本乡镇;而在每个样本乡

镇中，有 2 个村庄被随机抽取作为样本村庄。去除一些无效样本后，调查共收集了 6 个

省、30 个县、58 个乡镇、116 个村的信息。在每个样本村庄，我们访问了支书和村长等干

部，从总体上了解了村庄的基本情况，通过访问社团首领和宗族领袖等精英收集了关于

各类农民社团的职能、规模、组织方式和决策机制等发育状况的数据。同时，每个村庄抽

取 14 个左右的普通村民(共 1949 名村民和村干部)进行问卷访谈，并将访谈结果与村干

部、村精英提供的信息进行比对筛查，以此获取了包括村庄 2000 － 2004 年间的上访情况

在内的各类信息。在数据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对从不同访谈对象处获得的信息进行了重

新整合，对于其中含混或者矛盾的地方进行了电话核实或实地回访，以确保调查数据具

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是那些不完全受政府控制、具有较强自主性的“半独立社团”。
本文正是要阐释这些中国农村半独立社团对村庄社会稳定的影

响。对照麦克雷恩等西方学者的经典定义，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本文认为中国农村的“半独立社团”应当具有以下两个基本性质:第

一，社团的实际负责人不是政府官员或村干部;第二，社团的重大决策

不需经由基层政府或村干部批准。而本文之所以强调这些社团的“半

独立性”是因为它们可能与基层政府之间存在着各种联系。例如，在

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半独立社团是在基层政府或者村干部主导

之下发起成立的。
表 1 对样本中半独立社团的发育现状进行了简要的描述性统计分

析。我们的样本中共有 121 个半独立社团，它们较多地分布于福建、吉
林和河北三省。社团个数和社团平均规模等指标都可用于测度社团发

育程度，但考虑到样本村庄的规模不等，我们采用半独立社团参与

率———即各半独立社团总人数占村庄总人口中的比例———作为测度指

标。就社团参与率而言，福建省显著高于其他省，而半独立社团较少的

陕西省和江苏省却高于此类社团较多的吉林省和河北省。我们还对各

样本村庄中半独立社团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发现绝大多数村庄中只有

1 － 2 个半独立社团，而福建、河北和吉林等地的部分村庄，则有多达 3
－ 6 个半独立社团。

表 1 农村半独立社团在各样本省份的分布情况

省份 社团数量
社团参与率

(% )

拥有特定个数半独立社团的村庄数量

1 个 2 个 3 个 4 个 5 个 6 个

江苏 11 2. 10 9 1 0 0 0 0

四川 8 . 35 6 1 0 0 0 0

陕西 11 3. 87 5 3 0 0 0 0

吉林 26 1. 98 10 3 0 1 0 1

河北 22 1. 64 6 2 1 1 1 0

福建 43 19. 36 3 4 3 2 3 0

全国 121 4. 94 39 14 4 4 4 1

表 2 将样本中的 121 个半独立社团划分为 12 大类，统计了各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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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分省分布和全国分布状况。① 该统计说明样本中半独立社团的主

体是寺庙类宗教组织、教会类宗教组织、文体健康类以及红白理事会类

组织等 4 类;而原始数据则显示，其中的文体健康类组织主要是各种形

式的老人协会。

表 2 各类农村半独立社团的分省分布和全国分布

组织类型 江苏 四川 陕西 吉林 河北 福建 全国

红白理事会类 0 1 1 3 4 0 9

文体健康类 1 0 1 3 4 9 18

农民自教育类 0 0 0 0 1 0 1

寺庙类宗教 0 4 6 2 7 21 40

教会类宗教 9 1 2 14 2 10 38

农民技术协会 0 1 1 2 0 0 4

生产互助性 0 0 0 1 1 0 2

供销类组织 0 1 0 0 1 0 2

农村金融类 0 0 0 0 0 1 1

民间纠纷调解 0 0 0 0 1 0 1

公共治安维护 0 0 0 0 0 2 2

其他类型 1 0 0 1 1 0 3

为便于后续研究讨论，我们将那些能够调解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

部之间或者村民与乡镇干部之间矛盾的半独立社团定义为“具有纠纷

调解功能的半独立社团”，简称“纠调社团”。如表 3 所示，若以社团为

单位进行统计，样本中共有 25 个“纠调社团”，约占全部农村社团的

4. 31%、半独立社团的 20% ;若以村庄为单位进行统计，样本中有“纠

调社团”的村庄共有 20 个，约占调查村庄总数的 17. 4%，其中只有 1
个“纠调社团”的村庄有 16 个，有 2 个的村庄有 3 个，而有 3 个“纠调

社团”的村庄只有 1 个;若以拥有“纠调社团”村庄的地理分布进行统

计，20 个村庄中的 7 个集中于福建省，且其中 3 个村庄拥有 2 个或 3 个

“纠调社团”，江苏、吉林与河北省有“纠调社团”的村庄数量接近，四川

和陕西省则各只有 2 个村庄中有“纠调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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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具有纠纷调解功能的半独立社团的分省分布

省份 “纠调社团”的数量
具有特定个数“纠调社团”的村庄数量

1 个社团 2 个社团 3 个社团

江苏 4 4 0 0
四川 2 2 0 0
陕西 2 2 0 0
吉林 3 3 0 0
河北 3 1 1 0
福建 11 4 2 1
全国 25 16 3 1

那么在有“纠调社团”的 20 个村庄中，其他类型的半独立社团具

有怎样的特征呢? 表 4 和表 5 从不同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统计。

表 4 “纠调社团”与其他半独立社团在村庄中的交互分布

“纠调社团”
数量

拥有特定个数其他半独立组织的村庄数量

0 个 1 个 2 个 3 个 4 个 合计

村庄中其他半独立

组织的平均数量

1 9 5 0 1 1 16 . 75

2 0 1 1 1 0 3 2. 00

3 0 1 0 0 0 1 1. 00

表 4 统计了“纠调社团”与其他半独立社团在村庄中的交互分布

情况。在仅有 1 个“纠调社团”的 16 个村庄中，9 个村庄没有其他半独

立社团，5 个村庄有 1 个其他类型的半独立社团，2 个村庄分别有 3 个

和 4 个其他半独立社团，平均每村有其他半独立社团 0. 75 个;在有 2
个“纠调社团”的 3 个村庄中，每村均有其他半独立组织 1 － 3 个，平均

每村有其他半独立社团 2 个;而有 3 个“纠调社团”的村庄仅有 1 个，该

村庄亦有 1 个其他半独立社团。综上所述，多数仅有 1 个“纠调社团”
的村庄中不存在其他半独立社团;而有 2 个以上“纠调社团”的村庄中

则普遍存在着其他半独立社团。因此我们认为，在“纠调社团”发育程

度较高的村庄中，其他半独立社团的发育程度也相对较高。
从理论上讲，中国农村的治保或民事调解协会应该是维护村庄公

共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中坚社团，但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除极少数例

外情况，绝大部分此类组织都处于基层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甚至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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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纠调社团”与其他半独立社团在村庄中的交互分布明细

纠调社团 其他半独立社团

村庄代码 社团数量 社团名称 社团数量 社团名称

江苏 1 1 基督教会 0 —

江苏 2 1 基督教会 0 —

江苏 3 1 基督教会 0 —

江苏 4 1 基督教会 1 理财小组

四川 1 1 回水寺 0 —

四川 2 1 基督教会 0 —

陕西 1 1 红白理事会 0 —

陕西 2 1 中老年活动中心 1 山关庙

吉林 1 1 基督教会 0 —

吉林 2 1 基督教会 0 —

吉林 3 1 基督教会 1 天主教

河北 1 2 红白理事会，民调委员会 2 老母奶奶庙会，健身协会

河北 2 1 供销互助社 1 老爷庙

福建 1 2 老人协会，青年宫 3 道教组织，寺庙组织，基督教会

福建 2 1 老人协会 1 巡逻队

福建 3 3 佛教协会，老年体协，

基督教会
1 石碧山庙

福建 4 1 老人协会 3 佛教协会，基督教会，妈祖庙

福建 5 2 老人协会，佛教协会 1 妈祖庙

福建 6 1 老人协会 0 —

福建 7 1 老人协会 5 仙教组织，佛教协会，佛教

寺庙，基督教会，标会

了基层政权的一部分，远非真正意义上的“纠调社团”，因而不是我们

的分析重点。相反，表 5 说明样本中半数以上的“纠调社团”都是基督

教会、寺庙或佛教协会等宗教类社团，而老人协会和红白理事会也是

“纠调社团”的重要组织形式。其中，江苏、四川和吉林省的“纠调社

团”均是宗教类组织，并以基督教会为主;福建省的“纠调社团”呈现出

老人协会与宗教类组织并存的特征，以老人协会为主，附之以宗教类组

织，且佛教协会略多于基督教会;而陕西与河北省的“纠调社团”则较

少，且以红白理事会等村庄公共事务性组织为主。总的来看，在全部

20 个有“纠调社团”的村庄中，9 个村庄没有任何其他半独立社团，而

其余 11 个村庄则都伴生有其他半独立社团。分省来看，江苏、四川、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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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吉林 4 省中，与“纠调社团”同时存在的其他半独立社团较少;河

北和福建省的绝大部分“纠调社团”都与其他半独立社团共生于村庄

之中。
“纠调社团”之间、“纠调社团”与其他半独立社团之间的关系如何

呢? 当样本较小时，案例分析也许比统计数据更能直观地说明问题。
表 5 中代码为“江苏 4”的村庄里有基督教会和理财小组两个半独

立社团。前者自主性极高，且具有调节纠纷的功能;而后者则是在政府

的倡导下成立的，尽管在负责人和决策机制两方面满足半独立社团的

条件，但实质上具有较强的政府背景，只监督村庄财务状况，不具备调

节纠纷的功能。从组织特征上来看，该村两个半独立社团间几乎没有

联系。
表 5 中代码为“陕西 1”的村庄只有红白理事会一个半独立组织，

且具有纠纷调解功能。一般而言，红白理事会作为典型的村庄公共事

务类组织，既可能因基层政权贯彻“移风易俗”政策的需要而与村两委

联系紧密，也可能由村民为承袭村庄传统仪式而自发成立，不一定属于

半独立社团，也不一定具有纠纷调解功能。但在该村庄中，红白理事会

由德高望众的老人领导;老人作为村庄道德规范的代表，具有约束村民

行为和仲裁村民纠纷的权威，因而红白理事会也就具有了调解纠纷的

功能。
表 5 中代码为“吉林 3”的村庄有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两个半独立

社团，前者具有纠纷调解功能。这两个宗教社团在组织规模和经费筹

集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基督教会在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登记，而

天主教会则没有。或许正是这种合法性上的差异使前者在调解纠纷方

面更加积极，而后者在村庄公共建设方面更为积极，组织结构相似的两

个半独立社团因法律地位不同而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

“分工”。
表 5 中显示的两个河北省村庄，“纠调社团”是红白理事会、民调

委员会以及供销互助社等似乎与基层政权联系更为密切的社团，而与

之并存的庙会、寺庙和健身协会等自发性较强的半独立社团则不具有

纠纷调解功能。
类似特征也出现在农村社团高度发育的福建省。在表 5 中，全部

福建村庄中的“纠调社团”都包括老人协会，虽然基督教会与佛教协会

在一些村庄中也有纠纷调解功能，但这些宗教社团在更多村庄中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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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纠调社团”并存的其他半独立组织出现，不具有纠纷调解功能。
福建省的老人协会大多由政府倡导成立，然而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

那些在村庄中较为活跃的老人协会往往与宗教和宗族有着非常紧密的

联系。宗教和宗族在福建省的不少村庄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

能，而以此为基础的老人协会则为宗教和宗族活动的合理存在提供了

合法的组织结构。
以上几个案例所表现出来的情况虽然比较复杂，但结合在实地调

查中的感受和思考，我们还是可以对现象背后的一般性规律做出尝试

性归纳。
第一，“纠调社团”与村庄中其他半独立社团之间的关系可能具有

多样性，它们既可能互不相干，也可能相互促进，还可能形成分工。
第二，存在“纠调社团”的村庄一般也都存在宗教和宗族社团，这

或许表明多数“纠调社团”具有一定程度的宗族或宗教基础。但在这

些村庄中，宗教或宗族社团既可能具备纠纷调解功能，也可能无法或者

不会直接参与纠纷调解。而通过实地观察我们发现，许多具有发达宗

教或宗族社团的村庄并未衍生出“纠调社团”，这或许表明“纠调社团”
与其宗教或宗族基础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第三，基督教会普遍出现于具有“纠调社团”的村庄中，但所起作

用却不尽相同。在江苏、四川和吉林省，基督教会是主要的“纠调社团”;

福建省虽然也存在大量的基督教会，但这些教会却大都不是“纠调社

团”。与多神信仰的民间宗教不同，基督教作为“一神教”，独立性相对较

高，与老人协会等紧密联系于村庄传统关系网络的社团联系较为松散;

在老人协会相对发达的村庄中，基督教会调解纠纷的功能相对较弱。
综合以上三点发现我们认为，“纠调社团”在样本村庄中的发育状

况大致可以分成如下几种类型:1. 在多数样本村庄中，所有纠纷调解

工作都由基层政权或者乡村干部直接控制的农民组织承担，而任何形

式的半独立社团的社会职能都难以充分发育。2. 在一些村庄中，以宗

教、宗族为基础的半独立社团率先发展起来;由于宗教教义和宗族规范

中往往包含着调解纠纷的内容，在其他类型的半独立社团不甚发达的

情况下，宗教、宗族组织往往会成为村庄中仅有的“纠调社团”。3. 在

少数村庄，各类半独立组织能够同时并存。由于宗教宗族组织在实际

运作中往往会受到有关部门的规制和限制，而那些同样高度自主但在

形式上更具“合法性”的半独立社团往往取代宗教宗族组织成为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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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的“纠调社团”。

三、对“纠调社团”与农村群体性上访关系的计量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直观显示出中国农村半独立社团的发育现

状，但却难以严谨地说明这些社团与群体性上访之间的关系;对样本村

庄中的“纠调社团”及其他情况进行案例分析，固然可以启发我们思考

“纠调社团”的发育逻辑及其对群体性上访产生影响的机制，却难以从

宏观上表明二者之间到底有无联系。为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利用前述

调查数据，对样本村庄中“纠调社团”与群体性上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计量分析。
在回归模型中我们仍将采用村庄的“纠调社团”参与率(即村内各

“纠调社团”总参与人数在村庄总人口中的比例) 测度村庄半独立社团

的发育情况，并以此作为模型的自变量。回归模型的应变量则为“村

庄在 2000 － 2004 年这 5 年期间是否发生过特定规模的群体性上访事

件”。具体来说，根据我国现行制度规定，公民采用直接走访方式反映

问题时原则上规模不得超过 5 人，但根据在农村调查的实际经验，只有

当群体性上访的规模达到 10 人以上时，其在村庄中的政治影响与社会

意义才能被显著地与个体上访或者小规模上访区分开来。为将该应变

量进一步细化，我们又分别统计了村庄在调查前 5 年时间内是否发生

过 10 人以上、20 人以上、30 人以上、40 人以上、50 人以上和 100 人以

上的群体性上访事件。表 6 是对样本村庄群体性上访情况的具体

统计。

表 6 样本村庄群体性上访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省份
规模

大于 10 人 大于 20 人 大于 30 人 大于 40 人 大于 50 人 大于 100 人

江苏 11 10 5 4 4 2
四川 9 6 1 1 1 0
陕西 8 5 3 2 1 0
吉林 12 7 5 3 2 0
河北 2 1 1 1 1 0
福建 12 10 9 7 6 4
全国 54 39 24 18 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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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下文的分析和讨论，对于回归模型的应变量( 即样本村庄

在调查前 5 年时间内是否发生过特定规模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我们

特做两点说明。第一，相对于群体性抗议发生频次和恶性犯罪案发频

次等可能反映村庄中集体性抗争活动的其他指标，上访属于村庄政治

中的常态化事件，而群体性上访则是中国农民比较熟悉的一种政治表

达方式，比较容易进行观测。第二，导致村民上访的侵害事件可能来自

村庄内部，也可能来自村庄外部，导致村民上访的原因可能是个体性

的，也可能是集体性的。而样本中多达 71. 65% 的被调查者报告最近

几年内自己所在的村庄出现过两人以上的上访活动，因此单纯使用

“是否存在上访”这样简单的指标来测量村庄的社会稳定情况难以有

效反映不同村庄之间的差异。正如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所指出的那样:

冲突无处不有，无所不在，而且无法被彻底消灭，但社会却可以选择不

同的方法来应对冲突。如果冲突总是被压制，最后必然形成更大规模

的爆发，而如果矛盾能通过经常性的小规模冲突得以释放，那么社会中

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就会显著降低(Dahrendorf，1968:126 － 128)。
因此，在受到有效整合的村庄中虽然也可能存在大量上访事件，但这些

上访的规模却往往较小;而在那些缺乏整合的村庄里，同样的矛盾却可

能激发大规模的集体上访事件。小规模上访事件具有法律依据，属于公

民的合法权利，不应被视为抗争事件;而规模较大的集体上访则逾越了

国家通过法律法规设定的界限，牵涉到较多农户或村民，容易引起民众

与政府的冲突，可能导致村庄社会秩序失调，应当被视为群体性抗争

活动。
考虑到不同乡镇在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地理状况、社会结构和政治

环境等方面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可能同时影响“纠调社

团”的发育和村庄的社会稳定，所以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村庄人

均收入、村庄人口数量、村庄平地比例、村庄人均耕地面积、前三大姓村

民占村庄人口比例、村庄到乡镇距离以及外出打工者比例等控制变量。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还发现群体性上访往往与村庄资源配置和利益分

配紧密关联，集体资源较多的村庄比较容易因利益分配问题产生纠纷

和矛盾从而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上访。因此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我们

也将 2000 年村庄人均集体收入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村庄的宗教和宗

族结构不仅直接影响村庄精英的动员能力，也可能影响村庄的微观社会

结构，从而对村庄中的集体上访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在回归模型中还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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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村庄的宗祠 /祖庙个数、寺庙个数以及教会类组织参与率。最后，在

控制村庄级别特征变量的同时，我们在计量分析中还考虑了乡镇级别的

不可观测因素，在模型中加入了乡镇一级的虚拟变量①(详见表 7)。

表 7 对回归模型自变量和各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村庄“纠调社团”参与率(% ) 114 1. 85 8. 85 0 80. 89

前三大姓村民占村庄人口

的比例(% )
114 59. 11 26. 74 2. 50 100

村庄人均收入(元) 114 2873. 10 1554. 84 300 6596

村庄人口数量 114 1564. 87 938. 76 161 4975

村庄平地比例(% ) 114 59. 03 37. 19 0 100

村庄人均耕地面积(亩) 114 . 11 . 10 0 . 54

对数村庄到乡镇距离 114 1. 56 . 72 0 3. 00

在外打工者比例(% ) 114 27. 43 22. 19 . 94 92. 92

2000 年村庄人均集体收入(元) 114 21. 47 71. 34 0 658. 64

宗祠 /祖庙个数 114 . 89 2. 23 0 13

寺庙个数 114 . 81 1. 69 0 10

教会类组织参与人次(% ) 114 1. 74 9. 59 0 100

表 8 报告了 OLS 回归的估计结果。如上文所述，为更加准确地考

察“纠调社团”对村庄社会稳定的影响，我们将“村庄是否发生群体性

上访”这个单应变量细化为一组发生规模由小到大的递进式应变量，

即:村庄在 2000 － 2004 年间是否发生过 10 人以上、20 人以上、30 人以

上、40 人以上、50 人以上和 100 人以上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此外，我们

还考察了“纠调社团”对村庄中因集体问题而发生的上访事件( 简称

“集体上访”)是否具有显著影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集体问题未必

一定会导致群体性上访:当村庄社会中存在有效的疏通和调解渠道时，

集体问题可能通过各方派代表进行协商等较为温和的手段获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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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村庄的群体性上访无疑与基层政府的具体行为选择密切相关，为了控制住基层政府行为的

差异性，我们在回归中加入了乡镇的虚拟变量。由于部分乡镇内部的样本村庄中没有任何

“纠调社团”，因此使用 probit 方法回归样本数据会大幅度地降低观测值数量，所以我们使

用 OLS 来回归样本数据。对于本文的回归分析，OLS 的估计结果也是有效的(在理解变量

的影响方面，与 probit 的估计结果是一样的)，但具体的参数估计值不能直接用于预测值的

计算。



表 8 对村庄“纠调社团”与上访关系的回归分析

村庄在 2000 － 2004 年间是否出现过群体性上访与集体上访事件

10 人以上

群体上访

20 人以上

群体上访

30 人以上

群体上访

40 人以上

群体上访

50 人以上

群体上访

100 人以上

群体上访

集体

上访

村庄“纠调

社团”参与率

. 021 . 015 － . 018 － . 020 － . 019 － . 020 . 006

(1. 44) (. 85) (1. 83) * (2. 83) (2. 11) (1. 99) * (. 40)

前三大姓村民占

村庄人口比例

－ . 000 － . 004 . 001 . 004 . 002 . 002 . 002

(. 04) (. 83) (. 20) (1. 67) (1. 07) (1. 34) (. 43)

村庄人均收入

－ . 000 － . 000 － . 000 － . 000 . 000 . 000 － . 000

(. 40) (. 49) (. 23) (. 08) (. 25) (. 20) (. 38)

村庄人口数量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79) (. 37) (. 34) (. 51) (. 84) (. 30) (. 58)

村庄平地比例

－ . 001 － . 004 . 001 . 003 . 001 . 001 . 001

(. 29) (1. 28) (. 34) (. 98) (. 40) (. 56) (. 30)

村庄人均

耕地面积

. 692 － . 392 － . 345 － . 608 － . 373 . 203 － . 164

(. 51) (. 35) (. 30) (. 93) (. 72) (. 86) (. 09)

对数村庄到

乡镇距离

－ . 145 － . 025 . 009 － . 019 － . 014 － . 043 . 025

(1. 29) (. 25) (. 11) (. 29) (. 24) (1. 07) (. 24)

在外打工者比例

. 001 . 002 . 005 . 002 . 003 . 001 . 001

(. 17) (. 55) (1. 24) (. 76) (1. 23) (1. 01) (. 37)

2000 年村庄人

均集体收入

. 001 . 001 . 001 . 002 . 001 . 000 . 001

(1. 06) (. 58) (2. 38) (3. 33) (. 97) (. 22) (. 96)

宗祠 /祖庙个数

－ . 054 － . 038 － . 030 － . 006 － . 001 . 049 － . 040

(1. 53) (. 86) (. 80) (. 20) (. 04) (1. 98) * (1. 10)

寺庙个数

. 137 . 132 . 099 . 083 . 063 . 021 . 137

(1. 90) * (1. 76) * (1. 60) (1. 45) (1. 26) (. 62) (1. 99) *

教会类组织

参与人次

. 024 . 032 . 006 － . 001 . 001 － . 004 . 012

(1. 86) * (2. 26) (. 62) (. 16) (. 13) (. 57) (. 88)

截距项

. 230 . 521 － . 117 － . 374 － . 332 － . 170 . 790

(. 43) (. 95) (. 28) (. 87) (. 88) (. 63) (1. 93) *

R-squared . 64 . 61 . 63 . 67 . 67 . 70 . 61

注:N =114
Robus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significant at 10% ; significant at 5% ; significant at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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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村庄社会中缺乏解决矛盾的有效机制时，源发于琐碎小事的冲突

也可能发展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上访。
表 7 中的回归结果显示:村庄“纠调社团”的参与率虽然与“是否

发生集体上访”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与村庄是否发生 10 人

以上和 20 人以上群体性上访的关系不大，但却显著地负相关于发生

30 人以上、40 人以上、50 人以上和 100 以上群体性上访的可能性。这

说明在“纠调社团”相对发达的村庄中，虽然因集体原因而产生的上访

事件并不更少，但类似事件却一般不会发展成有 30 人以上村民参加的

群体性上访。换句话说，表 8 中的回归模型说明，“纠调社团”本身可

能并不能阻止村庄中的矛盾发生，也不能成为村庄社会冲突的“拦洪

坝”，但当矛盾与冲突出现以后，“纠调社团”却有助于合理地疏导冲

突，将矛盾解决在源发阶段，成为村庄矛盾与冲突的“导流渠”，引导各

方采用选派代表进行对话等比较温和的方式在体制内进行协调，从而

避免使用大规模群体性上访等严重威胁村庄社会稳定的方式来表达诉

求。这个回归结果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纠调社团”对村庄社会稳定的

影响机制，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以达伦多夫为代表的社会学“冲突理

论”的观点。
表 8 中的回归结果还显示出宗族、宗教结构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对

村庄的社会稳定造成影响，那些寺庙数量较多、宗教类组织比较发达的

村庄更可能发生 10 人以上、20 人以上的群体性上访，而那些宗祠或者

祖庙比较兴旺的村庄则更可能发生 100 人以上的群体性上访。换句话

说，村庄的寺庙和宗族组织可能对较小规模和极大规模群体性上访的

发生具有促进作用。如前所述，蔡晓莉通过对山西、河北、江西和福建

4 省农村非正式社团的调查指出，特定的宗教宗族结构可以动员村干

部进行村庄公共投资(Tsai，2001);而本文的回归结果则说明这些结构

在一定条件下也可动员村民参与除公共投资以外的其他集体行动。不

过从回归结果来看，这种动员效应并不十分稳定，而且无法作用于中等

规模的群体性上访。这或许是因为部分已发育为“纠调社团”的寺庙

和宗族组织具有消减中等规模群体性上访的作用，从而抵消甚至扭转

了回归趋势。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普通寺庙和宗族组织发育为“纠调

社团”以后，其对于群体性抗争活动的推动作用就会减弱乃至消失。
表 8 回归结果所显示出的寺庙和宗族组织对小规模群体性上访有

促发作用，这在我们对部分样本村庄的深入观察中得到了证实。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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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实地调查中也发现，那些不具备“纠调”职能的基督教会往往超

然于村庄政治之外，并不参与到包括上访在内的群体性事件当中。而

表 8 中的回归结果则显示，基督教会比较发达的村庄更有可能发生 10
人以上、20 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我们实地观察

感悟与回归结果之间的不一致呢? 首先，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回归模型

虽然是检验研究假设和理解变量间关系的重要手段，但即便是非常

“显著”的回归结果，也可能仅仅反映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非

“因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实地观察而非回归

结果。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基督教会发育情况与村庄

发生小规模群体性上访之间的关系或许只具有统计学上的“相关关

系”，而未必在现实社会中具有“因果关系”。第二，从教会类组织的发

展规律来看，由于基督教思想往往并非中国村庄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新兴的教会组织更易在那些传统社会结构和村庄权威解体的“原子

化”村庄社会建立起来，而此类村庄由于缺乏社会权威和社会整合，通

常又恰是群体性上访相对多发的地区。因此，表 8 中显示出的显著相

关关系，可能说明基督教会和小规模群体性上访都比较容易发生于缺

乏社会权威和社会整合的“原子化”村庄，而非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第三，从教会组织在村庄中的作用及其发生机制的角度来看，由于

目前大多数村庄教会并无明确的合法地位，而基督教思想又是一种自

西方输入的意识形态，这使得许多基督教会只能在基层政权的默许之

下低调活动，通过保持其在村庄政治中的超脱地位来获取生存的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村庄基督教会不倾向于直接主动地介入村庄公

共事务，但不排除基督教会的领袖和成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 如与基

层干部或者村庄精英的亲戚关系) 影响村庄政治。因此，基督教会与

村庄政治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可能比较复杂，尚需作进一步的专

门研究。
此外我们还发现，村庄人均集体收入也对群体性上访的发生具有

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仅发生在 30 以上和 40 人以上的群体性上访中，

因此尚不能确定更多的村庄集体收入是否必然更有可能导致群体性

上访。
而当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对于样本村庄中具有纠纷调解功能的官

方社团以及除“纠调社团”以外的其他农村“半独立社团”进行分析时

却发现，与本文所界定的“纠调社团”相比，虽然前者同样具有调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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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与村民间、村民与村干部间个体纠纷的功能，后者同属普通村民自发

管理和自发决策的“半独立社团”，但两者都不能显著降低村庄中发生

大规模群体性上访的可能性。① 换句话说，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我

们发现只有那些同时满足“具有纠纷调解功能”与“具有自主管理与自

主决策能力”这两个条件的农村社团(亦即本文所界定的“纠调社团”)

才能显著降低村庄中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上访的可能性，促使村庄中的

矛盾和问题通过更加温和的方式得以解决。为什么“纠调社团”能够

起到化解社会冲突的作用呢?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纠调社团”的

领导者作为政府之外的村庄权威，有效发挥了沟通基层政府与普通村

民的作用。
具体而言，当政府威信下降以及村庄权威缺失时，群众会变得比较

容易听信谣言，谣言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集体行动动员手段，而村庄的社

会稳定很可能将因此受到威胁。在那些缺乏“纠调社团”领袖等社会

权威的村庄中，一旦出现集体性利益冲突，诸如捏造或者夸大村干部贪

污数额等谣言就很容易被制造出来，并且在村庄中迅速传播，极易刺激

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因此，在那些缺失权威的村庄中，群众和政府谈

判的能力可能较弱。一方面，少数在抗争事件中产生出来的维权积极

分子缺乏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及各种非正式关系，他们表达利益诉求

的最直接方法就是增加上访规模，而这恰恰是政府所不希望看到的，往

往也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突然涌现的大

规模上访，政府也难以迅速确定谈判对象并了解民众的诉求，而这往往

会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促发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上访。
相反，“纠调社团”在村庄中往往是得到基层政府批准或者默许，

可以公开活动的组织，社团的领导人一般在村庄里具有较高地位，与基

层政府也有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良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

既不会主动将组织发展成为政府所抵触的、比较极端且带有明显政治

色彩的对抗性维权组织，也不会带头制造影响那些不利于解决问题却

可能威胁社团生存的大规模群体性上访。因此，在“纠调社团”比较发

达的村庄中，当政府政策和村民利益发生矛盾时，以“纠调社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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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囿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关于村庄中具有纠纷调解功能的官方社团以及不具备纠纷调解

功能的半独立社团与群体性上访的关系回归分析结果。需要了解具体统计数值的读者

可直接与作者联系。



者为代表的村庄权威(比如样本中一些福建村庄的老人协会会长) 可

以代表村民到各级政府反映问题;而村干部也可以把自己不便向上级

机关或者普通村民直接言说的苦衷透露给村庄权威，以求得各方谅解。
因此在存在“纠调社团”的村庄中，干群关系更容易得到协调，谣言的

产生和传播更容易受到抑制，政府和群众的矛盾与冲突往往可以通过

较为理性的方式得以沟通和舒缓，大规模群体性上访出现的可能性就

会相对较低。
我们认为，当一个村庄中缺失社会权威时，其内部矛盾不太容易得

到化解，出现群体性上访的可能性则相应较高;而当“纠调社团”的领

袖填补了这个空白，成为新的村庄社会权威时，就能抑制谣言产生和流

传、疏导官民关系，从而使矛盾与冲突更容易被以理性的方式解决在萌

芽阶段，避免出现严重威胁村庄稳定的大规模群体性上访。

四、结语和讨论

社会权威既可能产生于体制内，也可能产生于体制外，但无论其基

于哪种情况产生，总是影响社会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当基层干

部在群众中缺乏威信时，建立村庄自身权威就对避免村庄中出现大规

模群体性抗争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一般观念中，乡村权威主要应

当依靠民主选举来建立，但是当从调解矛盾和化解大规模冲突的角度

来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不禁要问:单纯依靠体制内权威是否能实现村

庄社会的和谐?

在现实中，村两委的民主建设并非永远与协调社会矛盾的工作目

标相一致。相反，当上级政策和村民利益产生冲突并引发上访时，试图

居中调解的村干部往往会发现自己地位尴尬:如果村干部明显地偏向

群众，那么失去上级政府支持后其自身地位将难以确保;如果村干部坚

决贯彻执行那些群众不欢迎的政策，那么失去群众支持后其工作将更

难开展。在这种情况下，村庄往往需要借助体制外权威的力量来协调

各方矛盾并缓解各方冲突。而本文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半

独立“纠调社团”与群体性上访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

和探讨，指出“纠调社团”对于降低大规模群体性上访具有积极作用，

并从村庄权威角度分析了“纠调社团”发挥这种独特作用的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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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调社团”以及其他半独立社团并非中国农村惟一的社团组织

形式，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省份的政府对包括治保民调协会、消费者

权益协会以及农民技术协会在内的多种类型的农村社团进行了大力推

广，但多数被官方严格控制的农民社团普遍不够活跃。在苏北的调查

中，一位村主任曾告诉我们，上级要求村两委成立的各类社团多达 30
－ 40 个，导致许多社团平时连牌子都没地方挂，只能在上级对口部门

来检查时才匆匆挂出牌子予以应对。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官方农村社

团自然难以发挥自身特点，更难承担化解矛盾等社会公益责任。如前

所述，如果我们将那些虽然具有纠纷调解功能但不能完全满足半独立

社团所要求的两个条件的农民组织定义为“官方纠调社团”，而这种

“官方纠调社团”对于削减群体性上访的作用却非常有限。
在我们的样本中，半独立社团多数是村庄中的宗教和宗族组织，即

使如老人协会等看似官方背景浓重的组织，往往也都与村庄的宗教和

宗族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当政府控制

了多数公共领域之后，民间社团只有通过组织公共活动才能在村庄社

会建立权威。虽然在部分样本村庄中，我们发现村干部有可能介入宗

族色彩不太浓重的婚丧嫁娶事件，但对于包括祭祖、修谱和祈福在内的

绝大部分对于村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宗教和宗族活动，党员干部因

其特殊身份而不便介入，这给宗教和宗族组织留下了发展的空间，造就

出第一批半独立社团。随着政府控制的放松，基于宗教和宗族活动的

半独立社团可能会逐渐承担起调解纠纷和化解矛盾等更为广泛的社会

功能，而诸如老人协会和民俗协会等相对正规的半独立社团也将涌现。
随着较为正规的半独立社团不断发展，原本由宗教和宗族社团承担的

调解纠纷和化解矛盾等社会功能也将逐渐转移给这些更容易被国家正

式制度认可的社团，而原本在宗教宗族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村庄权

威，也将以老人协会理事等更为正式的身份继续在村庄日常政治中发

挥重要作用。因此，探究宗教宗族组织的发展历程和发育规律，对研究

农村半独立社团与群体性抗争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宗教和宗族组织在样本中各个省份的发育情况既有相似之处，也

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在于，大部分样本村庄在解放初期都有庙宇和

祠堂，说明这些村庄当时很可能就存在宗教和宗族组织，但几乎所有此

类组织在“文革”中都遭受了严重的摧残。“文革”后，村庄中首先发育

起来的半独立社团通常是宗教组织，即使在各类农民社团都难以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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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以及当村民在“文革”中完全断绝宗族活动时，一旦政策松

动，宗教组织就会出现。就不同之处而言，在福建省的村庄中，民间宗

教庙宇一般被率先重建，随后祠堂也得以修缮或恢复，最后老人协会才

被建立起来。而在四川和陕西省的村庄中，虽然宗教社团已经屡见不

鲜，但是宗族社团和其他半独立社团却尚未发育。总的来说，宗教复兴

的态势超过了宗族，而基督教等新兴宗教的传播则强化了这种趋势。
我们认为这是由于许多村庄的宗族结构较为复杂，因而面向全体村民

的宗教比面向部分村民的宗族更容易得到广泛认可，从而得以在村庄

社会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并具有更高的权威和更强的动员能力。
虽然民间宗教在多数样本村庄中都曾存在过，但其复兴程度却在

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福建的民间宗教活动相当发达，而在不太发

达的江苏和吉林，基督教则往往比较活跃。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基督教

的发展与民间宗教的复兴一定具有替代关系，因为在福建的许多村庄

中，基督教与民间宗教同样兴盛并且相安无事。那么，应当如何解释这

一现象呢? 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民间宗教和基督教的信仰结构有关:民

间宗教一般具有多神信仰，其复兴后并不会阻碍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传

入;而基督教属排他性较强的“一神制”宗教，若其在村庄中建立起统

治性地位，包括民间宗教在内的其他宗教就往往难以再被传入。我们

在调查中发现，相对于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以民间宗教为代表的本土宗

教似乎更容易介入村庄社会事务，因而往往也在维护村庄社会稳定方

面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但既有的统计分析尚不能告诉我们民间

宗教在何种村庄中更容易复兴，我们猜想这或许与村庄的深层社会结

构和文化传统有着某种关系。
与体制内通过选举产生的“法理型权威”和在大规模群体性抗争

中涌现出的“卡里斯玛型权威”不同，能对削减当前中国村庄大规模群

体抗争发挥积极作用的体制外权威往往属于“传统型权威”，而村庄传

统的延续往往又与宗教和宗族活动密切相关。我们样本中多数“纠调

社团”的领导者同时也是村庄的宗教领袖或者宗族长老，他们从传统

道德规范中获得权威，并利用这种权威积极介入到调解矛盾和化解纠

纷等公共事务中去，从而有效地改善了干群关系，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

定。此类权威的存在，无疑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显著的积极

作用，但其产生与发育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我们建议基层

政府给予村庄传统的宗族和宗教活动一定空间，适当放宽对集资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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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原址重建)宗教和宗族建筑的政策限制，疏导管理但不简单

禁止宗教和宗族组织，并逐步在法律和政策上引导这些社会力量发展

为正规、合法的农村半独立社团，使其以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农村治理。
当然，这项工作较为复杂且关涉面广，尚需在法律、政策和社会影响等

诸多层面上进行深入分析与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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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effects of mobilization
are significant. Meanwhile，noteworthy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state-related and
the non-state-related sectors. The count of individual charitable giving in the state-
related sector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state-related sector，while the average
amount of each giving is lower. As a result，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found with
the sum of individual giving from the two sectors. 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mass mobilization in the post-danwei era are revealed. On the one hand， the
mobilization through the state-related system is relatively effective but limited. On the
other hand，the mobilization within the emerging new social space also influences the
individual charitable giving. These discussions shed lights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char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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